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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海築夢 

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專業實習計畫書 

暨申請資料檢核目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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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助計畫整體配套措施………………………………………………………………(  ) 

三、執行本計畫之推廣及鼓勵措施 

    (一)鼓勵學生出國實習措施………………………………………………………（ ） 

    (二)辦理國外專業實習經驗分享座談會情形……………………………………（ ） 

四、近三年內薦送學校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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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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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提供實習學生之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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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填寫部分 

薦送學校資料 

學校預計可提出之相對補助款金額 

  ※依「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學校需

提出相關配合款，不得少於本部核定補助金額之20%。 

1、104年度計畫總需求為新臺幣                元整。 

2、向教育部申請補助經費為新臺幣                 元整。 

3、學校可提出之相對補助款為新臺幣              元整。惟實際相對補助款

之提出，將視獲教育部核定補助本計畫之經費調整。     

一、校內審查機制(校內計畫案及選送學生甄選標準、分配各計畫案經費之準則) 

 

 

 

 

 

二、補助計畫整體配套措施(建立與國外合作學校之國外產學研或建教合作機構

之實習合作機制、計畫主持人安排學生赴國外實習輔導機制、前一年度補助

經費支用原則及支用情形)  

 

 

 

 

 

 

三、執行本計畫之推廣及鼓勵措施 

 (一)鼓勵學生出國實習措施（如評選及獎勵優良心得報告） 

 

 

 

  



(二) 辦理國外專業實習經驗分享座談會情形 

 

 

 

 四、近三年內薦送學校執行成效【未曾申請學校得免填】 

     (一)近三年內薦送學校獲學海築夢計畫獎助及執行情形 

※由本計畫專案資訊網資料庫自動產出清冊    

執行 
年度 

分類 
計畫名稱/ 
主持人姓名 

選送人數
(師/生) 

實習機構 實習期程 
教育部核定 
補助金額 

實際支用 
金額 

 

原 
計 
畫 

 

 

 

老師：   名 

學生：   名 
  

          元 

教育部： 

            元 

學校： 

            元 

其他： 

            元 

實際

執行 

 

 

老師：   名 

學生：   名 
  

 

原 
計 
畫 

 
老師：   名 

學生：   名 
  

          元 

教育部： 

            元 

學校： 

            元 
其他： 

            元 

實際

執行  
老師：   名 

學生：   名 
  

     (二)實際選送及原定選送學生人數之差異原因分析，及轉換實習機構之人次 

  

 

 

 

 

 

 

各子計畫申請清冊(請排定優先順序) 

序號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實習國別 實習機構 向教育部申請經費 學校配合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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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